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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行使对领海及毗连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根据国际实践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于

20世纪 90年代公布了 5领海及毗连区法6。它对于保障我国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保证国防安全,制止外国掠夺中

国海洋资源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国内法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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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 2月颁布的 5领海及毗连区法 6, 是中国政府
根据公约制定的国内第一部海洋立法,是公约在中国国内

法中的具体体现。它规定了中国海洋基本制度,是维护南

海海洋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也是进一步建设南海海疆秩

序的涉外法律
)
。

[ 1] ( P. 182)

一、5领海及毗连区法 6发布的历史背景
第一,现有法规的不完善,造成了中国海上维权诸多困

难。1958年 9月5关于领海声明 6是一个原则性声明, /主
要是为了国家安全和国防的目的 0[ 2] ( p. 307)

,确立了中国领海

的范围和基本制度,但未通过立法形式对领海内的法律制

度做出全面规定,也未公布领海基点基线,这对执行法律和

维护领海权益是不利的。此后,中国政府虽然相继制定了

一些有关海洋方面的单行法律、法规,如5进出口船舶联合
检查通则 6 ( 1961年 )等,但缺乏必要的基本法律。

第二,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国际海洋法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领域和新规范,如专

属经济区制度、国际海底制度,而领海制度、大陆架制度有

关内容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南海周边国家趁机宣布实

施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干扰中国南海秩序,侵犯

中国南海历史性所有权。如越南在 1977年 5月、柬埔寨

于 1978年 1月、菲律宾在 1978年 6月、印度尼西亚在 1980

年 3月、马来西亚在 1980年 4月、泰国在 1980年 5月,文

莱在 1982年先后发布了有关海域管辖制度或声明。在这

一背景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领海、毗连区法来保护本国

的海洋权益。

第三,中国政府积极利用国际海洋法论坛, 与其他发

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保护本国领海主权的主张,这为制定领

海、毗连区制度奠定了基础。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中

国代表坚决反对 /超级大国力图对领海宽度强加硬性规
定 0[ 3] ( p. 68)

,主张国际领海宽度是相关国家 /在平等基础上

共同商定 0[ 4]
,不能以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中国政府

认为沿海国有权根据自己国家的地理特点,经济发展和国

家安全的需要,并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以及国际航行的

便利,合理地确定领海的宽度和范围。可见,为了维护海

洋权益,顺应国际社会海洋法发展的趋势,中国制定国内

相关法律是十分必要的。

二、对5领海及毗连区法 6内容的分析
5领海及毗连区法 6全面规划了中国领海及毗连区制

度,是关于中国管辖海域的一部基本法律。 5领海及毗连
区法 6重点突出了对领海的主权,以及对毗连区的管制权,

这一制度对于捍卫南海诸岛海洋权益、建设海疆秩序具有

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关于陆地领土的表述和领海、毗连区的法律地位

关于中国陆地领土的表述, 5领海及毗连区法 6以立法
形式再次重申和确认南海诸岛为中国固有领土,表明中国

在领土问题立场上连续性,这为维护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关于领海范围的规定, 5领
海及毗连区法 6根据本国缘海和西沙群岛的地理特征,决

定领海基线采用直线基线划定,由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

连接组成,其外部界限为一条其每一点与领海基线的最近

距离等于 12海里的线。中国关于毗连区的宽度和有关法

律制度,是完全遵循公约中有关规定的。其中毗连区宽度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毗连为领海以外邻接领海的一带
海域。毗连区的宽度为 12海里。0[5] ( P. 157- 158)

毗连区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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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所以从海岸,而不是从领海的外线算起,是因为各国

在领海宽度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根据英国法学

家布朗利的统计, 截至 1997年止, 有 53各国家宣布建立

毗连区。
[6] ( P. 213)

中国毗连区宽度为 12海里,毗连区的外部

界限,为一条其每一点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等于 24海

里的线。

2.外国船舶通过中国领海时的义务

外国潜水艇和其他潜水器通过中国领海必须在海面

航行,并展示其旗帜。这是指外国潜水器无论是军用的还

是非军用的,在通过中国领海时必须在水面上航行,并且

要悬挂其所属国 (国籍国 )的旗帜,否则不得通过。外国船

舶通过中国领海,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不得损害中国

的和平、安全和良好海洋秩序。此项义务包括两方面意

义:一方面是外国船舶在通过领海时,必须遵守中国的各

项法律和法规,包括本法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航行、安全、海

关、财政、移民、卫生、环境保护和防止污染等法律和法规

的规定;另一方面是不得进行任何损害中国的和平、安全

和良好秩序的活动,即不得损害中国的政治稳定、海防安

全和领海中的正常航行秩序。为维护航行安全和其他特

殊需要,中国政府可以要求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使用指定

的船道或者依照规定的分道通航制航行,外国船舶应遵守

这项航行要求。

3.对外国船舶管理

对非军用船舶 (包括商业性政府船舶 )的管理。基于

国家的属地管辖权,本法规定: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以防止和制止对领海的非无害通过。外国船舶违

反中国法律、法规的,由中国有关机关依法处理。此项规

定意为中国有关主管当局有权采取任何必要措施防止外

国船舶损害我国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的非无害通过的发

生。对已经实施了非无害通过的外国船舶,可采取停止其

通过,令其离开领海等措施。对于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外

国船舶,中国有关机关有权依照法律采取处理措施,如扣

船、逮捕、审判和处罚等。

关于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作业的管辖。本法规定:任

何国际组织、外国的组织或个人,在中国领海内进行科学研

究、海洋作业等活动,须经中国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批

准,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违反这一规定,非法进入中国领

海进行科学研究、海洋作业等活动的,由中国有关机关依法

处理。此项规定的意义在于对中国领海中的科学研究和海

洋作业等活动实行控制和管理,要求国际组织、外国的组织

或个人在中国领海中进行科学研究,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

或其主管部门申请获得批准。否则不得从事任何海洋科学

研究或海洋作业。同时要求从事任何这样活动的国际组

织、外国组织或个人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

三、5领海及毗连区法 6公布对捍卫南海权益的意义
中国领海法律的上述规定,确定了领海之内海洋权益

的内容,用国内法的形式明确地肯定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

水域归中国所有,初步实现了南海秩序化的目的,奠定了

我国对外交涉的国内法基础。

1996年 5月 15日,中国政府批准了5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 6,公布了我国部分 77个基点的领海基线,其中 49个位

于大陆沿海和海南岛周围, 28个位于西沙群岛。大陆领海

基线从山东高角至峻壁角,总长度为 1734海里,平均每段

长约 36. 3海里;基线长度从 0. 1海里到 121. 7海里。西沙

群岛的基线是一条闭合线,总长度 287. 52海里,平均长约

10. 3海里,其中 5段长度超过 24海里,最长一段是连接中

建岛和北礁的 78. 803海里。中国领海基线的确定是以地

理条件为基础的,格林费尔德 ( G reen F ield )认为,中国破

碎的海岸以及岛屿众多的地理特征说明中国有资格使用

直线基线,而这似乎也符合 /英挪渔业案 0所体现的原则以
及 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 7] ( P. 72)

有关西沙群岛采用直线基线以划定领海基线的做法,

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理解中国此举应从历史和海洋法

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一是中国国内法对中国领海的范围、

方式、宽度历来都有明确的规定,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和法律

的连贯性,无论是 1958年的5关于领海的声明 6,还是 1992

年的5领海及毗连区法 6都是如此, /沿海国有权根据自己国
家的地理特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并照顾到邻国

的正当利益以及国际航行的便利,合理地确定领海的宽度

和范围,予以公布 0[ 8] (P. 172)
这是我国捍卫海洋权益的必要之

举;二是此项法律有重要的历史根据,即西沙群岛等南海诸

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些内容既为国内外学者专家

广为论证,也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 9] ( P. 133- 135)

在国际社会

上,基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历史性水域,国家主权能及于此

空间,这为国际海洋法所尊重。同时,中国政府也指出, /确
定一个国际上合理的领海最大限度范围问题,应当由世界

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 0[ 10]。这表明中国在坚持海

洋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决西沙、南沙群岛领海与毗连区

划界的实质性的灵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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